
关于开展 2020 年学生信息补录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下发的《关于做好高等学校学生数据信息核准和补录

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司函[2019]1 号）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有关要求，现就我

校 2020 年学生信息补录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录对象

1.2019 级、2020 级在校生

2.2018 级未补录成功的在校生

二、补录目的

此次补录信息主要用于配合个人所得税中“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”政策落

地，请学生和家长充分沟通，征得家长同意后方可填报。

三、补录内容

学生监护人或家长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等有关信息。

四、补录方式

采用网上填报方式，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“操作指南”。

五、填报时间

本次填报开放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30 日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，请有意向的学

生在此时间段内完成填报，逾期视为放弃，不再受理。

本次申报工作重要，请各二级学院务必向学生和家长做好告知和沟通工作。

教务处

2021 年 1 月 30 日



附件一：操作指南

途径一：微信端

1.扫描以下二维码，关注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微信办公号。

2.点击“测试模块”进入“业务申请”

3.输入统一身份认证登录后，点击“学生家长信息采集”

4.点击右下角的“+”，输入相应信息，点击“提交”按钮完成填写。



途径二：PC端

一、登录校园网

二、输入统一身份认证用户和密码

三、点击“应用入口”



四、点击“业务大厅”

五、点击“学生家长信息采集”

六、点击“发起申请”


